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无线电监测设施第三方运维服务

二、服务清单
南京市无线电监测技术设施运维服务清单

	服务项目
	运维内容

	固定站点维护
	12座固定监测站（含铁塔）

4座可搬移站（含铁塔、抱杆、支架）

4座小型传感器站（含铁塔、抱杆、支架）

1处中心机房、1处监测指挥室

	微波应急链路维护
	测向站点9、监测站点5、小型传感器站点4

	网络维护办公自动化维护
	监测内网、政务内网、政务外网

	航空干扰专项
	轨迹图标、数据采集、150万条（14日）数据滚动记录

	技术支持
	第三方建站协助服务、技术培训支持、高空作业保障


三、运维服务范围
1、现有12座固定监测站、4座可搬移站、4座小型传感器站，1处中心机房，1处监测指挥室的正常运行的巡检、维护。

2、监测专网设备维护，应急微波数据链路的正常运行。

3、监测站点新增、搬移施工的技术支持。
4、承担相关维护数据保密，维护监测设备网络安全。

5、航空干扰数据专项技术支持，14日内300KM半径内民航ADS-B飞行数据记录分析，按需要对航班轨迹进行地图标注。

6、监测用计算机终端及办公自动化设备维护（包括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等）。

7、安防、智能化、消防、自动化设备的巡检工作，提供应急通信装备及电源，提供20KM无线星型冗灾网络服务，保障应急服务。

四、服务要求
1、固定站维护：按规范化要求协调省局各维保单位的设备检修，负责协同各技术设施机房的巡查维护、天馈系统、防雷系统、安防系统及光纤、视频监控、UPS电源、微波电路的检测维护工作，每季度需将所有电池定期充放电保养服务。

2、政务网络维护：负责政务网络现有接入终端的维护，负责防火墙及路由器的日常检修，每月汇总报告DDOS攻击及外网侵入的具体情况。

3、内网网络维护：协调省局各维保单位对防火墙、主备服务器、操作系统、交换设备、数据存储等设备或终端的故障进行及时检修，负责内部计算机及终端、专线专网设备的日常维护及损坏修理。

4、中心站及节能大厦点维护保养：对监控安防、消防、空调、视频会议、电源管理等系统进行定期维护保养，负责中心站的天馈切换系统、控制系统、操作终端、应急通信等设备的日常维护，出现故障及时上报修复。

5、铁塔天线维护：所有站点铁塔安全检查，垂度测量，基础检查，塔顶天线固定支架检查，馈线电缆检查，防水防漏维护，及时报修并配合相关项目的修护检测。

6、保障服务：巡检每个站点的安全相关网络运行平台，动环监控的联网平台，消防安防的联网平台，消防报警服务及GIS显示平台。

五、配套要求

（一）固定站维护：天馈系统、监测系统、测向系统、声音转文字识别系统、控制系统、视频图像监控系统、网络和存储系统、电源系统、防雷接地系统、环境监控系统、其他附属设备（每站不少于巡检12次/年，维护24人次/年）。

（二）检查监测用计算机及服务器系统运行情况；检查监测测向系统、应用软件以及其他辅助软件的各种功能；测试网络、控制线、系统间连通及数据传输情况。监测站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增加不同类型无线电监测设施的日常检查项目。

★（三）本项目要求供应商在采购人要求的服务地点服务方自备维护车辆并至少派驻一名维护人员站点备勤，备勤时间平均每周不少于40小时，进行维修时需要两人操作。（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承诺函的内容需反映上述内容，格式自拟）

★（四）供应商应具有系统安装维护运行能力，需提供维修用≥4GHz频率的网络矢量分析仪、≥12GHz以内的信号源，承诺中标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与采购人现有ARGUS5.X及ARGUS6.X监测系统的对接、数据兼容、功能联调，确保无缝切换、业务正常运行。（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承诺函的内容需反映上述内容，格式自拟）

成交供应商应确保具备对南京监测站相应系统的维护能力，如因成交供应商技术能力不足无法正常进行维保服务，采购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五）供应商应配备维保期间专用20公里应急通信设备二套（含40套终端），20公里数据通信设备五套（传输带宽100Mbit),200公里应急通信设备二套（语音及>2400bit数传），2.5KVA发电机及50米线缆四套，按应急维护需求架设临时监测点的必备设备，放置于甲方提供的应急保障点，保障应急服务。（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承诺函的内容需反映上述内容，格式自拟）

★（六）安防、智能化、消防、自动化设备的巡检工作。巡检每个站点的安全相关网络运行平台、动环监控的联网平台、消防安防的联网平台、消防报警服务及GIS显示平台。专项干扰排查专项技术支持，指定频率2M带宽数据16Bit中频记录分析，按采购人需要对频率轨迹进行地图标注报告，成交供应商提供记录设备与30天存储介质。（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承诺函的内容需反映上述内容，格式自拟）

六、商务要求

（一）服务响应时间

一级故障在30分钟内，业务恢复时限应在24小时内。二级故障在2小时以内，业务恢复时限应在48小时以内。三级故障在12小时以内，业务恢复时限应在72小时以内，故障解决时限由监测站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按站点清单每月进行轮巡服务填表记录。
特殊约定：
1、确实系统损坏等原因无法修复的，应将故障降至最低，同时出具书面的维护报告，确定解决办法。
2、服务过程中，成交供应商随时接受采购人及维保监理单位的监督。
3、服务过程中，成交供应商应遵守采购人单位的工作规定。
4、服务完成后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需要详细填写维修单。
5、下列情况，采购人可以将设备交给上门工程师带回成交供应商维护：
①桌面电脑终端不可现修复故障。
②监测设备及天线故障无法现场修复。
③故障情况解决所需的时间较长而采购人不能同时在场。

（二）维保地点

南京市各区县监测站。

★（三）维保期限（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承诺函的内容需反映下述内容，格式自拟）

1、成交供应商须承诺按采购人要求做好新老维保单位的进退场交接工作。

2、至2026年12月31日。服务期满后，采购人若未完成2027年度本项目的采购，成交供应商应按照合同要求继续履约，至采购人与2027年度的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生效之日的前一日，成交供应商对此已知悉接受且无异议。
（四）验收标准

1、以维护周期内的维护记录作为验收条件，维护记录应记录所有故障处理、日常巡检、设备维修、配件更换、任务保障等记录，并由采购人签字确认；

2、各项系统在日常运行和重大通信保障任务期间，不出现影响全局用户使用的重大事故。

（五）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后，采购人合同签订后30日历日内预付合同总额的70%；

2、2026年12月31日，成交供应商完成本项目全部实施内容，且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服务监理机构出具合格的服务验收报告，采购人收到验收报告后30日历日内支付剩余30%合同价款。
★3、成交供应商须将本项目2026年1月1日（含）至合同签订生效之日（不含）所产生的维保服务费用（按2025年度合同日均价：17.6万元/365天）支付给前期的维保服务单位，成交供应商对此已知悉接受且无异议。（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六）咨询服务机构信息

单位名称：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99号12楼1212室

联系人：聂工

联系电话：025-84205129

（七）咨询服务费

本次采购，招标代理费以《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计费，不足2000元按2000元收取，最终由成交供应商支付。评审费按实结算，由甲方直接支付。本项费用无需在投标报价表中单列。

（八）其他要求

成交供应商在成交公告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向咨询服务机构提供纸质版响应文件一式叁份（盖章版本），响应文件提倡按照A4幅面打印或复印并进行装订（采用胶装形式递交）。
